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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30日荥阳市政府在官网上发布《关

于拟在贾峪镇规划建设郑州（西部）环保能源工程的

公告》，4月 28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在官网发布《郑州

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情况说明》。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群众举报案件中涉及西部

项目的问题从 6月 22日起已在郑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专栏进行公示。

3.项目规划选址已进行了充分论证，通过了专家

及相关部门的审查，选址合理，选址工作程序合法合

规。

4.该项目目前还未开工建设。

综上，该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依法合规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适时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法定程序进行环评公示、公众参与等

工作。

2.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消除民众对垃圾焚烧发电

误解，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

3.下一步将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的意见》（建城

〔2016〕227 号）的精神，“努力让垃圾焚烧设施与居

民、社区形成利益共同体。变‘邻避效应’为‘邻利效

益’，实现共享发展”。

问责情况：
无。

【十六】
郑州市荥阳市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20087

反映情况：
郑州市荥阳市城关镇郭堂村郭北组郭堂村的亿

和苑生态园烧烤直排、违法建设、污水直排索河水库

等问题，2016 年，中央环保督察组领导来河南，群众

曾实名举报过一次，不但没得到解决，违法建筑和污

染越来越严重，这是典型的敷衍整改、假整改，盼求得

到领导关注。2016 年，在郭堂村科学大道和索河水

库旁向东 200 米路北，突然建起了一家名为亿和苑生

态园的烧烤场，实为私人会所，炭火烧烤没有采取任

何除烟设施，对周边群众生活危害巨大。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荥阳市亿和生态苑，位于荥阳市科学大道与广武

路交叉口向西300米路北（属荥阳市建成区以外），占

地面积35亩，主要以生态种植为主，有部分硬化及附

属建筑物。经营范围：餐饮服务，农副产品加工、销

售。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7月 3日荥阳市索河办、荥阳市水务局、

荥阳市环保局对该生态苑进行了现场检查。

经查，园内有木屋三处，可移动伸缩棚一个，彩钢

瓦操作间一处。木屋、可移动伸缩棚及彩钢瓦操作间

不属于永久性建筑，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

一 步 支 持 设 施 农 业 健 康 发 展 的 通 知（国 土 资 发

〔2014〕127号），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

目用地规模 5%以内，但最多不超过 10亩，该公司现

有管理用房面积约 850平方（1亩多），未超出允许的

比例。

该园内有化粪池两处，该生态苑的废水主要是生

活污水，均排放至化粪池，用于园内农作物及果木灌

溉施肥，未发现该生态苑污水流入索河水库里的现

象。

该生态苑内有一个室内烧烤场地，烧烤是在密闭

的操作间进行，使用的是低碳环保无烟烧烤炉。

综上所述，此次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荥阳市将加大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该单位

按照要求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责任，确保合法有序经

营。

问责情况：
无。

【十七】
郑州市中原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10118
X410000201807010160

反映情况：
我们是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西路 118 号（建设路与

文化宫路西南角）华亚广场上边居民楼的业主。现楼

下负一层近两年被当成了垃圾场，建筑垃圾、生活垃

圾、装修垃圾等被混合堆放在一起，重量达数千吨，负

一层通风口处经常形成扬尘；由于长时间无人管理，

现在负一层地面又有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使楼上居

民天天掩鼻而逃，两年以来窗户都不能打开，严重影

响了我们广大居民的正常生活；苍蝇蚊子的滋生，可

能会有传染性疾病发生的危险；由于重量过大使负二

层不堪重负，已经造成楼板裂缝。另垃圾堵塞了消防

通道，一旦发生火灾，将无法救援，几百户居民的财

产、性命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威胁。已向各部门反映，

但是目前为止仍是无人问津，没有相关部门出面解决

此事。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建设西路 118号华亚广场位于郑州市中原区建

设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西南角，属中原区建设路街道

办事处辖区。该住宅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一、二层由

深圳旭威安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7月 3日，郑州市中原区房管局、建设路

街道办事处带领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经

查，华亚广场负一楼约有垃圾 800立方米，存在堵塞

消防通道，影响消防安全现象。2018年 3月 6日，华

亚广场一楼西侧千粥百味家常菜、董记臊子面、胖师

傅担担面等饭店下水管道破裂导致负一楼大量积

水。2018年 3月 10日已修复，现场留有积水干燥后

的痕迹，存在异味，有蚊蝇的滋生现象，经过对负一楼

地面、负二层楼板认真排查，暂未发现楼板裂缝。经

过对南北两侧通风口处分时段观察，未发现扬尘现

象。据了解，负一楼的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主要是由

郑州市多吉吉姆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装修

时遗留，少部分为附近商户和居民倾倒的生活垃圾。

建设路街道办事处曾接到该问题投诉，并多次要求深

圳旭威安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郑州市多吉吉姆健

身服务有限公司尽快清理，但公司一直以各种理由拖

延清理。

综上，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要求深圳旭威

安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郑州市多吉吉姆健身服务

有限公司立即对负一楼垃圾进行清运，因垃圾积存较

多，截至 2018 年 7 月 9 日已清运 400 立方米，预计

2018 年 7月 12日前清理完毕，确保消防通道通畅。

待垃圾清理完毕后，对负一层室内卫生进行统一清扫

保洁，并安排专业人员对蚊蝇等“四害”进行集中消

杀。深圳旭威安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将加大负

一楼的巡查和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建设路街道办事处

也会定期检查，确保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问责情况：
已转交纪委、监委进入调查程序。

【十八】
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10134

反映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经七路河南省工会干部学校，把原

先建在经七路东侧的职工食堂迁移到北边，使与该职

工食堂仅有一墙之隔的金水区经七路 15 号付 4 号 3

号楼的广大业主，长期遭受该职工食堂的噪音和油烟

污染的侵害，苦不堪言！请协调河南省工会干部学校

把其职工食堂迁移，其违背中央不准机关经商的规

定，将其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经七路楼下的房屋出租给

“羊肉汤”牟利！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河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经

七路 14号，社会信用代码：12410000415806014K。

原河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食堂因学校建设统一规划，

已经拆除。现正使用的食堂建于2008年 11月，主要

服务于全省工会系统干部的培训工作，归河南省总工

会干部学校学员服务处管理，位于学校办公楼的东北

角一层，面积约780平方米。该食堂就餐人数根据培

训班培训人数确定，最大容纳就餐人数150人左右。

2.金水区经七路15号付 4号为实力小区，位于河

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北侧，与工会干校职工食堂一墙

之隔，相距20米左右。

3.“羊肉汤”为郑州市金水区豫东来羊肉汤烩面

小吃店，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经七路 14号院 6号楼一

层商铺（经七路东侧）。

二、现场调查情况

1.2018年 7月 3日，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街道办

事处、执法中队、攻坚办等相关人员对举报投诉问题

进行调查。经调查，河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食堂位于

学校办公楼东北角。2008年 11月该学校将食堂搬

至现址。该食堂有基准灶头 3个，单口中灶 4个折合

为 2个基准灶头，共 5个基准灶头，已按照相关规定

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和专用的油烟排放通道，现场发现

油烟净化器处理风量为 4000m3/h，与灶头数量不匹

配，噪音源现场发现系油烟器工作时连接烟道发出的

声音。学校学员服务管理处表示更新油烟净化装置

工作已经安排，由于学校的特殊性，安排在七月初暑

假期间进行更换。

2.食堂排放烟道安装在食堂北侧，出风口正对金

水区经七路 15号附 4号院，经实地了解，食堂做饭时

开启油烟净化器，通过烟道传播，声音较大。

3.河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总务处已出具证明，金

水区经七路6号楼一层商铺（郑州市金水区豫东来羊

肉汤烩面小吃店）房屋产权不属于该学校所有。

综上，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执法中队责令河南省总

工会干部学校加装集烟罩，整改烟道，加装油烟净化

装置。下达《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通知书（金综执法责通字〔2018〕第 07083

号）》。

2.降低噪音方面，购置高压静音排烟风机，安装

烟道出风口向南移，远离金水区经七路 15号付 4号

实力小区 3号楼。配备新的油烟净化器（处理风量

250003/h）、不锈钢集烟罩、烟道、降噪机，目前已全

部安装到位。

3.为保证日后油烟净化质量，并且能够积极主动

保持油烟净化装置良好运转，要求食堂每周清洗一次

集烟罩、出风口，每月至少一次清洗油烟净化装置，每

三个月至少清洗一次排烟通道，按照实际情况及时登

记《油烟净化器清洗记录卡》。

4.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执法中队定期组织对油

烟进行检测，发现不达标情况及时督促整改，依法处

罚。

5.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街道办事处将加大对这

该区域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争取为辖区

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问责情况：
无。

【十九】
郑州市中原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10145

反映情况：
1.郑州市中原区汝河小区内垃圾成堆，道路两侧

有人清理，把垃圾都放到较隐蔽的地方应对创建检

查，小区道路尽头和楼后不常走的地方都是垃圾、黄

土裸露，小区里面和周边饭店油烟直接排入院内，一

个老旧小区这么多饭店直排，出门都是刺鼻的味道。

2.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路华山路向西 300 米锦绣华北小

区东侧（距离郑州市城管局 200 米）一处空地，违法建

设了几十间临时板房，开了很多门店，无证经营。还

有夜市，无证经营，露天烧烤，噪音扰民，影响休息。

门店没有开业前多次在市政府网站市长信箱举报，无

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一）汝河小区位于桐柏路以西、伏牛路以东、汝

河路以南、淮河路以北，是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郑州

有限责任公司于 1983年开发建设的商业住宅小区。

汝河小区共 109 栋住宅楼，现有常驻居民 3300 余

户。在郑州市中原区房管局的指导下，成立了小区居

民议事会，通过居民代表投票决定由郑州市亿众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进驻汝河小区进行日常管理。

（二）交办问题位于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路华山路

向西300米锦绣华北小区东侧路北，属中原区绿东村

街道办事处辖区。因拟规划道路暂未建设而形成一

片荒地，2016年 5月，郑州燃气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

该地块租用硬化后转租他人作为停车场使用。

二、现场调查情况

（一）2018年 7月 3日，郑州市中原区执法局、中

原区房管局、汝河路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工作人员到

现场进行核实查办。经查，汝河小区院内及周边共

有 52家餐饮店，已全部安装油烟净化器，并定期清

洗，确保油烟净化器正常使用，无油烟直排现象，但

油烟排入小区内。汝河路街道办事处安排人员对小

区内进行拉网式排查，发现存在极个别的居民私自

破坏路面养花、种菜现象，有少量黄土裸露。在较偏

僻地方，存在少量垃圾遗留。在餐饮店较集中区域，

垃圾桶有垃圾外溢情况，有轻微异味。据了解，亿众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每天按时清扫保洁，生活垃圾日

产日清。

（二）2018 年 7月 3日，郑州市中原区行政执法

局、绿东村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

查办。

经查，该停车场东侧临路有8家饭店，5家正在营

业，3家未营业。具体情况如下：1.王世卫胡辣汤，办

理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后厨有集烟

罩，新安装油烟净化器；2.一品香麻辣香锅，办理有

《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后厨有集烟罩并安

装有油烟净化器，能做到定期清洗；3.谷丰烩面，办理

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后厨有集烟罩，

新安装的油烟净化器；4.淼淼小龙虾，办理有《营业执

照》，后厨有集烟罩并安装有油烟净化器，能做到定期

清洗，现场督促尽快完善相关手续；5.阿牛热干面，办

理有《营业执照》，后厨有集烟罩并安装有油烟净化

器，能做到定期清洗，现场督促其尽快完善手续；6.莫

良飞烧烤店，已转让未营业；7.景记汤王，未营业；8.登

封炒刀削，未营业。现场有轻微噪音。

该停车场东侧临路饭店后院有 3个临时搭建的

铁皮棚，为临街饭店所用。2018年 5月 24日、26日

郑州市中原区行政执法局、绿东村街道办事处曾联合

执法，对铁皮棚内的桌椅进行清理。目前，棚内无桌、

椅，现场未发现存在露天烧烤迹象。

该停车场院内西侧有9间临时搭建的板房，无任

何手续。2018年 5月中旬，冯X朝在此经营夜市，之

后将此处转租给韩 X磊用于经营饭店，2018年 6月

26日已办理《营业执照》，暂未经营。调阅 2016年 5

月至 2018年 7月市政府网站及市长信箱转办案件，

未查询到关于该位置的投诉件。该交办问题部分属

实。

综上，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一）针对存在问题，郑州市中原区汝河路街道

办事处对汝河小区内裸露的地面进行全面覆盖，督

促餐饮店按期清洗油烟净化器，要求亿众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加强汝河小区内尤其是较偏僻区域的清扫

保洁力度，对垃圾日产日清，并增设垃圾桶杜绝垃圾

外溢。

（二）郑州市中原区行政执法局联合绿东村街道

办事处集中整治，督促手续不全的饭店及时完善手

续，要求定时清洗油烟净化器，并向商户宣传油烟污

染对大气环境的危害及油烟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

标准。2018年 7月 6日，郑州市中原区违法建设治理

办公室下发《关于立即处置辖区违法建设督查督办通

知》（第 2238 期），对院内临时板房及铁皮棚实施拆

除，2018年 7月 9日已拆除完毕。

问责情况：
已转交纪委、监委进入调查程序。

【二十】
郑州市惠济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10149

反映情况：
2018 年 6 月 25 日，《郑州日报》专版 15 版，河南省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黄河桥村，江山路东成功驾校

南、滩区办耕地西、第四村民组耕地以北 500 亩土地

被报道后，现在上千米砖块围墙还在，至今没拆除处

理。河滩处近 70 亩垃圾被拉走一部分，一部分就地

平整用绿网遮盖，不让村民耕种土地，其余土地还处

在原始状态，如遇恶劣天气还会继续污染环境，望督

察组关注，依法查办。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江山路东、成功驾校南、滩区办耕地西、黄河桥村

第四村民组耕地北，土地面积约 213.9 亩。其中，

124.6亩属于古荥镇黄河桥村第五村民组集体土地，

89.3亩属于黄河滩区土地。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7年 7月 3日，惠济区国土资源局、古荥镇人

民政府对举报问题进行现场调查。

（一）关于“第四村民组耕地以北500亩土地上千

米砖块围墙还在，至今没拆除处理”问题

经查，2016年 3月 7日，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

管理委员会与黄河桥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合

同书》，租赁黄河桥村 500亩（含江山路东、成功驾校

南、滩区办耕地西、黄河桥村第四村民组耕地北地块

213.9亩）。黄河风景名胜区规划在该宗土地上建设

苗木基地，对该宗土地进行圈建，建设上千米砖块围

墙。

（二）关于“河滩处近70亩垃圾被拉走一部分，一

部分就地平整用绿网遮盖，平整后的土地不让村民耕

种”问题

经查，黄河桥村五组 213.9亩土地上（河滩处）实

际被垃圾覆盖的面积为 40亩，惠济区于 6月中下旬

已组织人力物力对 40亩建筑垃圾进行清理，覆盖防

尘网并播撒草籽。因该地块属黄河风景名胜区所有，

所以由黄河风景名胜区统筹利用。

综上，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惠济区已组织人力物力清除建筑垃圾，恢复该块

土地原貌。同时，对江山路全段进行 24小时不间断

动态巡查，对私拉乱倒的渣土车严管重罚，坚决查堵

建筑垃圾乱倒现象。

问责情况：
无。


